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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383242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陳淑妍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7 月 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解

聘且 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措施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11 月 9 日接獲申訴人疑似涉有校園霸凌事

件，乃分別進行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。嗣學校依 109 年 7 月 21

日修正發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以下簡稱防制準則）之規定，

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（以下簡稱因應小組）決議受理及成

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業經調查小組調查結果霸凌不成立，但

認申訴人疑涉有「體罰」、「將學生當童工與奴隸」、「威

脅、辱罵學生」、「違反教學正常化」、「未經家長同意且違

反學生意願剪學生頭髮」、「召開班親會事件」、「學生受傷

而無主動與家長聯繫」等不當情事，故原措施學校依 109 年 6

月 28 日訂定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

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辦法）另行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

簡稱校事會議）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經訪談相關人員及

釐清爭點，認定申訴人有違法體罰學生等不當行為並作成調查

報告，建議依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予以解聘且 2 年

不得聘任為教師，校事會議決議將處理建議提送原措施學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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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審議，原措施學校召開○○

學年度第 15 次教評會審酌調查報告及申訴人到場陳述之意見，

決議依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核予申訴人解聘且 1

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（以下簡稱原措施 A），並業經臺中市政府

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予以核准，申訴人不服原措施 A，

遂向本會依法提起申訴，本會以原措施學校○○學年度第 15 次

教評會之組成違法，撤銷原措施 A，並命原措施學校另為適法

之措施。 

    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6 月 26 日召開○○學年度第 6 次教評會，

審酌申訴人到場陳述之意見及各項資料，決議依教師法第 15 條

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核予申訴人解聘且 1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

（以下簡稱原措施 B），申訴人不服原措施 B，遂向本會依法提

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依防制準則之規定，原措施學校於完成霸凌調查報告，應將

報告提供給申訴人並告知其是否進行申復救濟，惟原措施學

校並無提供申訴人霸凌調查報告。另對於校事會議調查報告

部份，其內容多屬引導式問答。 

（二） 申訴人於原措施學校召開○○學年度教評會時，申訴人提出

部份教評會委員應予以迴避，但教評會並無處理申訴人之申

請迴避，顯有程序不備之情形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1.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7 月 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解

聘且 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措施。 

     2.原措施學校應提供申訴人○○學年度第 6 次教評會會議逐字

稿紀錄、2 份校安通報第○○○○○號不同調查紀錄之錄音

及逐字稿譯文。 

     3.原措施學校應執行教評會委員的迴避，並依規定通知申訴人

處置之依據。 

     4.臺中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應對本案為實體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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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申訴人請求原措施學校提供之資料事涉被訪談人之隱私及避

免侵害教評會委員之發言及討論，故原措施學校依法不得提

供予申訴人。 

（二）另申訴人申請 4 位教評會委員予以迴避，惟申訴人並未提供

相關須迴避之具體事證，故於教評會會議當下增聘委員就申

訴人所提及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予以說明，且經出

席委員表決同意 4 位教評會委員均無須迴避，故教評會審議

之程序於法相合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教師法第 9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

聘任，分初聘、續聘及長期聘任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

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一、依師

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。二、依國民教育法或高級中等

教育法回任教師之校長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

組成，應包括教師代表、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 1

人；其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，不得少於總額 2 分之

1，但教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額 2 分之 1 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

3 項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 14 條第 1

項第 7 款及第 10 款、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時，學

校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，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

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 2 分之 1 為止。（第 4 項）前三

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、組成方式、任期、議事、迴避及

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第 15 條第 1

項第 3 款及第 5 款規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

予解聘，且應議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：三、體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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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。……五、行為

違反相關法規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之必

要。」 

（三） 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，有下列各

款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︰一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

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

當事人時。二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，就該事件與當事人

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。三、現為或曾為該事

件當事人之代理人、輔佐人者。四、於該事件，曾為證人、

鑑定人者。」第 3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公

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得申請迴避︰一、有前

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。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

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（第 2 項）前項申請，應舉其原因及

事實，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，並應為適當之釋明；被申

請迴避之公務員，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。」第 46 條第 1

項、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當事人或利

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有關資

料或卷宗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

（第 2 項）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

外，不得拒絕︰一、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

件。……三、涉及個人隱私、職業秘密、營業秘密，依法規

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。」 

（四） 109 年 6 月 28 日訂定發布解聘辦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：「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（以下簡稱 學校）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

有本法第 14條第 1項、第 15 條第 1項、第 16 條第 1 項、第

18 條第 1 項規定情形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調查，並依本辦法規

定處理：四、涉及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、第 9 款、第

10 款體罰學生、第 11 款、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體罰學生、

第 5 款、第 16 條第 1 項：依第二章相關規定調查。」第 4 條

第 1 項、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學校接獲檢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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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 2 條第 4 款情形，應於 5 日內召開校園

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事會議）審議。（第 2 項）前項

校事會議成員如下：一、校長。二、家長會代表 1 人。三、

行政人員代表 1 人。四、學校教師會代表 1 人；學校無教師

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任。五、教育學

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

人。（第 3 項）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

數 3 分之 1。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
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學校調查教

師疑似有第 2 條第 4 款情形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校

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，成員以 3 人或 5 人為原則，應包括

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，並得由校外教育學者、法律專

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

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（以下簡稱專審會辦法）所定教師專

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（以下簡稱人才庫）之調查員擔

任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

任。」 

（五） 111 年 2 月 11 日修正發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

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輔導管教注意事項）第 4 點第 4 款規

定：「本注意事項所列名詞定義如下：（四）體罰：指教師

於教育過程中，基於處罰之目的，親自、責令學生自己或第

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，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

作，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。」

第 14 點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應先了解

學生行為之原因，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，採取輔

導及正向管教措施，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。（第 2 項）教師

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：（一）尊重學生之學習

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。（二）輔導與管

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，符合學生之人格尊

嚴。（三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、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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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，應

多予讚賞、鼓勵及表揚。（五）應教導學生，未受鼓勵或受

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，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

之能力及堅毅性格。（六）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

罰其他或全體學生。（七）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

相關法令為之，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權。（八）不

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（如罰錢等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

段。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，不在

此限。」 

二、 教師是否有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「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

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」之情事，依同條第 3 項規定，

應由教評會審議通過，並依案件情節議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

為教師；亦即是否有上開情事而符合解聘事由，應由教評會就

個案具體事實，秉權責認定之。教師法為保護教師權益，將此

涉及高度屬人性之能力評價，及客觀上教學品質優劣之評價，

授予學校教評會行使，原則上應尊重其判斷。惟本會仍得就學

校辦理解聘業務，其教評會組成是否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

相關之法定正當程序規定、或其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

完全之資訊為基礎、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與事

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、有無違背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或

牴觸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

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予以審查（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

字第 132號判決參照）。 

三、 本件原措施 B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學校校事會議、調查小組、教評會之組成、陳述意見程序、

會議決議及原措施之送達等處理程序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本件申訴人所涉校園事件，調查報告事實認定及理由如下： 

1. 關於體罰學生事項：申訴人於午休期間拍打未入睡同學身體

部位，經訪談相關學生，其拍打之聲音明顯可聽聞，顯非輕

輕拍打之力道。又學生進行評量測驗時，申訴人以拍打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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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學生的作答速度，但拍打行為顯與提醒作答速度間不具

有關連性。另申訴人於班上進行分組實施行連坐處罰，使未

犯錯之組長亦須連坐罰站，已造成學生間產生對立及排擠效

應。申訴人此些行為係基於處罰之目的，責令學生的身體施

加強制力，已達學生身心受到侵害甚明，故當符合體罰之程

度。 

2. 關於將學生當成童工與奴隸以及威脅辱罵學生事項：申訴人

稱呼未繳交註冊費的學生為奴隸，雖申訴人陳稱是以開玩笑

的方式表述，但申訴人之言論會造成該生心裡上的不適，且

無法達到輔導管教之目的，亦會讓學生同儕予以仿效，顯符

合以言語羞辱學生，造成其心理受傷。 

3. 關於違反教學正常化事項：依據學生訪談之內容，申訴人於

星期二下午表定有 3 節課，但申訴人卻讓學生午休到下午 2

點半到 3 點之間，申訴人至多僅授課 1 節，其餘到放學時間

申訴人則是改作業、泡茶，並讓學生進行下午茶的聊天泡

茶。且申訴人亦有未按表定課表之課程上課或僅播放影片之

情形，顯已影響學生學習之權益。 

4. 關於未經家長同意且違反學生意願剪學生頭髮、未按時程召

開班親會及無主動聯繫家長學生受傷之事項：由家長與學生

之訪談內容，申訴人確實有未經家長同意及違反學生意願，

強行剪學生的頭髮，此顯已侵害學生身體完整性及造成學生

心理不適。另申訴人原先不召開班親會，迫於家長之要求才

召開，顯在親師溝通的管道建立上產生不良結果。又對於學

生受傷無主動聯繫家長一事，因學生為國小低年級學生，在

學生有受傷之安全狀況，申訴人為班級導師應聯繫家長告知

學生情況，然申訴人不僅未告知家長，更在班級內責怪學

生，是以申訴人之前開行為顯有親師溝通不良，且主要可歸

責於申訴人。 

5. 關於班級分組、組員拍賣、離島座位、以要求學生打回來的

方式處理學生衝突之事項：由申訴人及學生的訪談內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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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申訴人以分組方式進行班級經營，分組的過程稱為組員

拍賣，且組長與組員之間有連坐處罰，組員違反規定，組長

會被申訴人處罰，組員則會被申訴人要求搬離原本座位，坐

到稱為離島的特別座，申訴人此種班級經營之方式，會造成

組長與組員之對立排斥關係，且會讓搬至特別座位之同學被

標籤化。另申訴人對於學生衝突使用以暴制暴之方式，對於

低年級學生容易產生錯誤示範及模仿效果，故申訴人此些行

為顯然對於班級經營欠佳，有具體事實。 

6. 處理學生吃午餐之事項：對於要求學生在午餐時間沒有吃完

而被要求去教室外面吃飯，申訴人於訪談時自陳星期二因為

午餐結束教室要打掃，所以有請學生去教室外面吃飯。此舉

有讓學生感到吃飯是遭到申訴人硬塞的感受，且站在教室外

面吃飯面對行經而過的學生，亦有未顧及學生尊嚴之情形。 

（三） 原措施學校教評會○○年 6 月 26 日召開○○學年度第 6 次教

評會，審酌申訴人到場陳述之意見及校事會議調查報告，認

申訴人之行為已然損及學生人性尊嚴，且親師溝通不良，班

級經營不佳，決議依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予以解

聘且 1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，並由學校以原措施 B 通知申訴

人。 

（四） 申訴人雖主張原措施學校召開前開教評會時，有以書面提劉

○○、賴○○、王○○及李○○（以下分別簡稱劉師、賴

師、王師及李師）4 位教評會委員應予以迴避，然經檢視申

訴人提出 4 位教評會委員之申請迴避事由，劉師為申訴人行

政訴訟之對造、賴師曾為原措施學校之代理人及申訴人申請

職場霸凌案之被申訴人、王師及李師與申訴人有私人恩怨

等。原措施學校教評會於審議申訴人之事件前，已就申訴人

所提之迴避事由，對照前開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之

迴避事由，決議 4 位委員並無不具備前開法定之迴避事由，

無予以迴避之必要，此有○○學年度第 6 次教評會會議紀錄

可稽，故教評會之組成已然合法，申訴人之主張，顯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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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。 

四、 另申訴人請求原措施學校應給予閱覽教評會之會議紀錄及校安

通報之錄音紀錄等，惟申訴人並未提出原措施學校就其申請閱

覽之准駁文書，且其申請之資料依前開行政程序法亦屬行政決

定前之擬稿及涉及個人之隱私事項，故當非本件評議當受理之

事項，併予敘明。 

五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0 月 4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